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旺角
花園街4級奪命大火，造成人命傷亡及
財物損失。20多名業主受大火影響，
昨午召開申訴大會，批評食環署對排
檔監管不善，令大火波及附近樓宇。
悲劇發生至今，業主仍未能返回單位
評估損失，要求署方盡快安排代表會
面，商討大廈維修及賠償問題。另
外，有業主不滿民政事務處未經業主
同意，安排慈善團體為大廈翻新，難
以索償保險費。
花園街188號至198號業主聯盟，昨

午聯同20多名業主及商販召開申訴大
會。聯盟發言人符偉樂表示，花園街
大火發生後，接獲22名業主求助。他
們指食環署並沒有吸取2010年大火教
訓，對排檔加強執法，讓排檔被雜物
堆積，再釀成火災。符偉樂認為，署
方有責任維修受影響大廈及賠償業主
損失。
另外，符偉樂指，花園街火災發生

後，部分樓宇仍未解封，令業主未能
返回單位評估整體損失。有業主向聯
盟反映，民政事務處未有徵詢業主意
見，便安排社區中心翻新大廈外牆及
走廊，擔心因此影響索償保險費。他
稱，部分業主曾多次要求與食環署及
民政處官員會面，但至今未有任何官
員與業主聯絡，促請政府盡快安排代
表與業主會面，商討賠償問題。

怨擅翻新大廈礙索償
周小姐是花園街196號唐樓業主，單

位用以出租，已購買家居保險，保險
費上限約42.9萬元。她不滿民政處在
未經同意的情況下，重新為大廈塗上
油漆，擔心難以索償保險費，「單位
是我的私人財產，怎可以未經我同意
便重新粉飾？」她重申，會向政府有
關部門追究責任。
花園街198號一唐樓業主吳先生表

示，大火發生後1周曾返回單位，估計

整個單位損失20萬元或以上財物，
「所有窗框、地板、電線、傢俬等都完
全焚毀，損失慘重」。
他認為，政府應承擔大廈維修及賠

償責任，及加強監管排檔制度，防止
悲劇重演。

食署：減排檔失火風險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署方目前工作

是：確保小販運作符合有關防火安全
及規定，以減低排檔運作對火警可能
構成的風險。

無針咀針筒 當利器處理
「醫療廢物管制計劃」2011年8月實

施，計劃擴大「醫療廢物」定義，連沒有
配備針咀的針筒，亦納入第一組別醫療廢
物，由過往可隨意棄置，改為廢物必須放
進「利器收集箱」，再進行焚化。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表示，計劃實施後首3
個月，醫管局轄下醫院聯網醫療廢物較
2010年同期增加8.8%，每月佔住院病人人
均消耗醫療廢物量亦上升近10%。他認
為，計劃對第一組別醫療廢物定義廣泛，
將不是「利器」的沒有針咀的針筒亦納入

組別，造成大批受規管醫療廢物。

護士配備多 增醫療成本
潘佩璆指，醫護人員需把有關「利器」

放置獨立容器內，當容器半滿後便需棄
置，造成浪費。此外，需外勤工作的社康
護士，現時除了原有護理工具外，亦需帶
備多個容器。由於配備過多，護士外出工
作需乘搭的士，加重醫療成本，批評有關
計劃「矯枉過正」。他續指，雖然現時環
保署已作臨時過渡性安排，醫護人員可把
無配備針咀的針筒，使用後放入專放置醫
療廢物的紅色膠袋，再帶返醫院處理。不

過，他擔心，醫管局長遠仍計劃採購大型
獨立容器放置有關廢物。

新制反效果 焚化升50倍
此外，在計劃下，所有醫療廢物由持牌

廢物收集商收集，再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焚化。潘佩璆表示，2009年至2010年
度，經醫院及食環署焚化處理的醫療廢
物，只佔全港醫療廢物量約2%；但新計
劃下，醫療廢物焚化比例較以往上升50
倍。

環保署回應 聽業界意見
潘佩璆建議，政府把過渡性安排常規

化，以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經濟及環境負
擔，此外，政府長遠應研究從「源頭減
廢」，如利用新技術減少醫療廢物。環保
署回應，政府制訂有關政策期間，一直有
聽取業界意見，相信規定已在業界運作和
保障公眾健康、防止污染之間取得平衡，
強調政府會在現行法例基礎上，持續與業
界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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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局矯枉過正醫療廢物增8.8％
加重前線醫護工作量 潘佩璆促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圳羅湖商業
城日前發生5死車禍，死者包括3名港人，內地
有關方面正調查事件。據悉，3名香港死者家屬
已就賠償問題與旅遊巴公司達成共識。李惠民
遺體今晨11時從內地運返香港。至於另外兩名
死者家屬，已決定把死者遺體運返家鄉海豐縣
安葬。

李惠民遺體 今晨運抵港
深圳羅湖口岸商業城長途汽車站日前發生嚴

重交通意外，導致5人喪生，包括3名港人。在
工聯會協助下，3名香港死者家屬已就賠償問題
與旅遊巴公司達成共識。據了解，3個家庭賠償
金額相若。李惠民（45歲）家屬前日簽署賠償
協議書及保密協議，在內地領取死亡證明後，
遺體將於今晨11時從內地運返香港。
至於另一名港人死者陳賽玉（約60歲）家

人，經多次磋商後，昨日亦與旅遊巴公司達成
賠償協議，遺體1日至2日內，會運返家鄉海豐
縣安葬。另一名港人死者曾昭瓊（60歲），遺屬
昨日下午就賠償問題在深圳與旅遊巴公司展開
會談。直至昨日傍晚時分，會談終於達成共
識。曾昭瓊遺體將運返海豐縣安葬，但由於海
豐縣批文件需時，預料數天後才能完成領取遺
體手續。
深圳羅湖口岸商業城長途汽車站臨時停車

區，上月27日下午1時許，發生交通意外。一輛旅遊巴懷
疑失控，猛烈撞向鐵欄及人群，多人走避不及被捲入車
底，至少5死5傷，死者包括3名香港人；而5名傷者則是內
地人。協助死者家屬善後的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助理
主任潘志輝表示，內地有關方面仍在調查事件起因。

外判清潔工遊行 索遣散費2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食環署一間外判清潔商

服務合約昨日屆滿，約180名員工被要求調職或調往其他
地區工作，否則當自動離職處理，不作遣散賠償。約40名
受影響清潔工人，昨晨遊行至新政府總部，要求資方支付
逾200萬元遣散費，又要求勞工處修例堵塞漏洞，防止僱
主以拒絕遣散的手段，迫使僱員自動離職。

不願調職當自動離職
食環署一間外判清潔公司約40名員工，昨晨10時由灣仔

修頓球場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協助該批工人的工會表示，
該間清潔公司原來承辦灣仔區街道清潔工作，服務合約昨
日屆滿，僱主4天前要求受影響員工調派往香港仔等地區
工作，否則當作自動離職處理，約有180名員工受影響。
工會曾要求資方支付約200多萬元遣散費被拒。工會批
評，資方變相強迫員工辭職，要求勞工處介入，並希望處
方修例，堵塞僱主以調職為由，拒絕遣散員工。
該間外判清潔公司回應指，合約屆滿後，要求員工轉換

崗位做法普遍。由於公司不是結業，故無意遣散員工，公
司已盡量安排員工到同類崗位。

勞處：為雙方辦調解會
勞工處表示，已為勞資雙方舉行調解會。如有需要，處

方會協助受影響員工入稟勞資審裁處向僱主申索。食環署
回應，已把個案轉介勞工處，指昨日清潔工作運作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醫療廢物管制計劃」已實施4個月，計劃擴大醫療廢物涵蓋範

疇，連沒有配備針咀的針筒，亦納入第一組別醫療廢物。醫護人員棄置有關廢物前，需加以處

理，再進行焚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表示，計劃實施後，醫管局醫院聯網醫療廢物按年

激增8.8%，醫療廢物焚化比例亦飆升50倍。同時，計劃加重前線醫護人員工作

量，批評當局「矯枉過正」，要求政府檢討計劃，長遠從源頭減少醫療廢物。

■潘佩璆批評「醫療廢物
管制計劃」「矯枉過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花園街業主開申訴會批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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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街20多名受大火影響業主，昨午召開申訴大會，批評食環署對排檔監
管不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